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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市场化:成效、困境及路径选择

米 本 家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市400031)

摘 要: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

服务。公共服务市场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进一步推进面临投资不足、价格偏高等难

题。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应当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理念选择、基本原则、制度保障等方面作出合理选择和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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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主要职责,也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可以自

己生产,也可以引进市场机制,由企业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大

规模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收到了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在公共服务领域尝试市场

化,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无论国外还是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均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

决,公共服务市场化可能偏离初衷,市场化的目标落空。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溯源

追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缘起和初衷,目的在于将公共服务市场化与过度市场化和伪市场化相

区别,以便为正常的、健康的市场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责任、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市场化

公共服务是公共需要,是政府的责任,需由政府提供。提供公共服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且

是公民的权利。卢梭说,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

西的所有权[1]。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认为,国家不应仅仅保证公民享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它
还应当提供福利设施,防止压榨个人资源、破坏社会整体利益等,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2]。政府

存在的基本价值就在于为国民提供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政府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应有之

责,而不是政府对公民的额外恩惠和赐福。公民将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决的权利让渡给

政府,公民就获得相应的权利,主要就是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重新界定它与市场关系的一个过程。E.S.萨瓦斯认为,公共服务市场

化就是民营化。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将公共服务的决策和执行分开,二是打破行政垄断,让多个

供给者彼此竞争,三是赋予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在多个供给者之间选择[3]。皮埃尔认为,市场化包含

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利用市场标准去配置公共资源,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效率;二
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强调移植私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强调以结果为本;三是

公共服务消费者个体可以在不同公共服务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4]。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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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共服务都必须由政府自己直接生产,也可以是间接的———组织其他主体提供,或者与其他组

织合作提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本不应当由政府承担的服务重新让与市场,由市场为公众提供

服务。最为典型的是,政府大量从国有企业撤出,包括航空公司、铁路运输公司等。市场化重在发挥

政府和市场的比较优势,尽可能提升效率。政府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制定规则和执行,市场中企业的优

势主要是管理和生产,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更多的是公共服务由非政府所有和管理的企业生产。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管理改革与创新的过程。公共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必然冲击政府固有的

管理理念、方式和模式。政府必须顺应市场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自己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看,
公共服务市场化实际上是政府管理变革。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历史变迁

公共服务市场化大体经历了兴起、式微、复兴三个阶段。

1.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兴起

公共服务引入市场机制的历史比较久远。可以说公共服务自始至终都有市场的影子。英国早

在1364年,爱德华三世即特许伦敦至飞利浦·利兹菲尔德的道路收取通行费。尽管第一条收费公

路1663年才建成,但仍可看出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有益尝试[5]41-44。1785年美国弗吉尼亚

州颁布了法案允许私人修建收费公路。到19世纪40年代,全美国批准成立了1600多家收费公路

公司。19世纪上半叶私营收费公路的数量超过了公共公路的数量[5]44-45。法国第一批特许经营合

同授予的是地中海-大西洋航道(1666年建成)和CanaldeBriare(1638年)的建造和融资,以及其

他公共基础设施[5]47-48。1854年,法国特许私人部门建设全长160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运河于

1869年建成。19世纪下半叶,法国大力推动特许经营计划为基础设施网络融资,这些领域包括铁

路、水务、电力、电车轨道网络等[5]47-48。

2.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式微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无限扩大政府职能,对经济进行全方位

干预,成为“万能政府”。在这一大背景下,公共服务市场化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兴盛之后,逐渐

走向式微。西方国家政府大量直接生产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194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

家贝弗里奇撰写了一份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报告,认为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是每个公民应

当享受的权利,政府应当包揽公共服务。二战后,艾德礼政府对公共服务生产部门进行了大规模国

有化改造。1946年完成了对英格兰银行、大东电报局、国内航空的收购;1947年完成了煤炭工业、
电力、铁路的收购,之后又收购了煤气供应和钢铁工业,国有企业职工接近200万人[6]。从此,世界

范围内公共服务市场化停滞不前。

20世纪50年代,英国保守党上台后继续推进公共服务改革,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国有化。到

1979年,政府通过参股、控股和收归国营等方式,完全控制了主要公用事业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
掌握了绝大部分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工业部门,电力、煤气、铁路、电讯、煤炭、造船、邮政等公共事业

部门完全国有化[7]。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为206.5万人,国内总产品价值180.43亿英

镑,占国内总量的10.5%;净资本存量1041亿英镑,占国内总量的17.2%;国内总资本56.21亿

元,占国内总量的15.2%[8]160-161。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与基础设施有关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由

政府直接安排、生产和提供。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公共服务主要生产性公共服务效率低至历

史最低水平,“平均而言,私有制企业中的总贸易利润(在考虑股票升值和贬值之前的数值)与净资

本存量之间的比率要比国有企业中最接近的衡量指标(总贸易盈余与净资本存量之间的比率)要高

出三倍”[8]163。

3.公共服务市场化复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共服务市场化开始复兴,这场复兴发端于英国,随后席卷全

球。主要原因有: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各国普遍出现经济滞涨,政府财政



支出压力显著增加,需要新思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在“万能政府”思路指引下,政府机构过度膨

胀,行政效率低下,不得不进行改革。三是新公共管理学说逐渐兴起,认为在公共服务领域,依然要

遵循市场化规律[9]。

1979年末英国开始对基础领域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改造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10]:一是试验阶段(1979-1980年)。1977年政府以出售股票的方式,大量减少对英国石油公司

的控股份额,这标志着英国私有化运动的开端。二是起步阶段(1981-1983年)。从1981年起,英
国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政府频繁出售英航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联合港口公司、国际航空无线

电公司等国有巨头的部分或全部股票。三是加快推行阶段(1984-1987年)。1984年以出售英国

电信公司为开端,私有化所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出售国有资产的金额越来越大。1986年11月,
撒切尔政府将英国电信公司的50.2%的股票出售给私人,这是私有化以来最大一笔股权交易。到

1988年,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部门和企业已达30个左右,由国有经济部门转到私有部门的总人数

从40万增加到60万,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10.5%下降到6.5%。四是普

遍扩展阶段(从1988年开始)。1988年10月撒切尔政府表示,私有化无禁区,决心将这一进程推向

电力、供水这类自然垄断部门。到1991年底,英国国有企业仅剩下英国铁路公司、邮政公司、国家

煤炭局、英格兰银行、国家公共汽车公司等5家企业,约有50多家国有企业被出售。1993年起又

先后转让了英国铁路公司、邮政公司、国家煤炭局的部分股权。
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和梅杰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改革强调私有化,注重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工

党的布莱尔政府主张在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坚持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大力发展公私合营项目。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成效

公共服务市场化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财政压力,为公众提供

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一)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成效

公共服务市场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后,1980-1989
年,英国GDP年均增长3.6%,1988年达到了4.7%,仅次于日本;1980-1990年制造业人均产值

增长4.6%,高于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1988-1989财政年度盈余达到140亿英镑。[11]

公共服务市场化有利于建立高效、廉洁政府。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使
公众通过协商、公决等形式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形成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显著推进民主化进程。
将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让渡市场,政府“掌舵”、市场“划桨”,更清晰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

合理边界,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局面,既精简了政府机构规模,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能有效克服官

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有助于建立更高效、廉洁的政府。1979年英国公务员是732000人,1993年下

降为554000人,1996年下降为494000人[7]87。
公共服务市场化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减轻政府负担。通过市场化渠道把部分公共服务让渡

市场,可以有效节约财政支出。美国洛杉矶1978-1987年共签订合同651项,将数据转换、路面维

修、护理服务、饮食服务、洗衣和保安服务等公共服务向外发包,节省8600万美元,节约32%;共裁

减2700个政府职务,占全县政府雇员总数的3.6%[12]155。美国国防部1980-1982年将其涉及数

据处理、饮食服务、视听服务等285个商业服务承包给非政府组织,节省成本31%[12]155。空军基地

内的维护保养服务合同承包降低成本13%,减少雇员25%;合同承包的疗养院平均每天节约45%;
邮政服务合同承包商在信件传递方面节省费用66%,在窗口服务方面节省费用88%;民营部门修

建监狱的成本低45%,管理监狱的成本低33%[12]157-161。
(二)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成效

改革开放前,政府几乎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全部职责,在特定历史时期,这对保障人民生活、



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念开始为我国所接受,1992年

后我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行政改革正式开始,部分城市开始仿效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公共服务进行

市场化改革。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城市公用事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进行的,只
是改革的路径更加曲折一些,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2002年12月,建设部颁发了

《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要求各地以确保社会公众利益、促进市政公用行业发

展为目的,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政府特许经营权制度。在城市

公用事业市场化方面,我国主要是采用PPP。一个成功的案例是,2006年12月18日,常熟自来水

有限公司与中法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常熟中法水务有限公司,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权

协议》当日生效。常熟自来水有限公司资产总额97412.61万元,负债总额34524.01万元,净资产

62888.60万元。合资后常熟市政府持股51%,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持股49%,合营公司获得30年特许

经营权。中法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在与来自国内外众多顶级水务巨头的激烈竞争中以6.01亿元胜

出,这个交易金额比原来常熟自来水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价值的相应比例溢价达到了95%[13]157-161。
总体上说来,我国一些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的PPP模式比较成功。公共服务市场化以来,我

国公共服务特别是公路、供水、垃圾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取得了较大成效,大大缓解了

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公共服务质量,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

三、公共服务市场化面临的问题

尽管中外公共服务市场化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
制约着公共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一)垄断导致公共服务设施投资不足

公共服务中的许多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特性,一旦私人资本进入特定

项目以后,其他资本就无法进入。私人资本只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公益,这就系统性地延长了投

资不足的时间。私人资本经营某项目后,往往不愿意更新设备、改进技术,也不作其他投入,这反而

造成供给不足。
英国铁路私有化是一个典型案例。英国《1993年铁路法案》使Railtrack公司成了新业主之一,

专门负责全国铁轨和车站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则外包给英国铁路基础设施服务公

司。私有化后由于没能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连续发生了5起重大的交通事故。政府采

取了一些管制的措施,但是无法强迫Railtrack公司进行基础设施更新和安全方面的投资。英国铁

路的私有化是欧洲目前为止最激进的私有化,但很不成功。与法国、德国或日本等其他国家相比,
英国的铁路无论是系统质量还是投资都难以令人满意[14]133-141。

(二)私人利润最大化导致公共服务收费偏高

公共产品的价格不是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确定,而是根据居民的购买能力来确定的。私人提

供公共产品首先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公共领域,结
果就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费升高。如果价格过高,居民不能承受便不予接受,政府就只有补

贴,或者自己投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并不能够实现公益目的,缓解财政压力,
体现经济公平。20世纪90年代晚期,巴西电力的私有化使得居民消费价格上升65%,远远高于通

货膨胀率。秘鲁私营电力公司于1992年和2002年期间将价格提高了14倍。保加利亚私营的水

务垄断公司在3年内将价格提高了两倍,尽管有合同规定在此期间要稳定价格。[14]347

(三)寻租导致公共服务市场化滋生腐败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腐败主要发生在两个环节,一是在市场化的初始阶段,二是市场化后。在初

始阶段,政府在出售或者与私人合作的时候,个别官僚贱卖国有资产从中牟利,这种情形在转轨国

家中表现尤其突出。在俄罗斯,官僚资本主义盛行,掌握国有企业的官员们支付微不足道的资金获



得大量的政府资产,甚至通过自发民营化或者自我民营化鲸吞国家财产[12]324。
法国格勒诺布尔供水私有化是一个典型的腐败例子。1989年,格勒诺布尔市开始推进供水服

务私有化,授予法国东南水务管理公司25年的供水及污水排放服务合同。私有化过程中,政府官

员收受了公司大量贿赂。在合同期内,该公司给格勒诺布尔市造成大约1.8亿欧元的损失。2000
年,该市决定将水务公司重新收回划归市有,透明度更高,腐败和漫天索价得到杜绝,水价趋于稳

定,市政府进行了更多投资[14]32-33。
(四)监管缺失导致公共服务企业利润偏高

公共服务市场化后,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企业就可能谋取高额利润,高速公路的建设和收费

最具代表性。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收费公路。收费公路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公路却成了企业牟取高额利润的工具,不仅阻碍了经

济的发展,而且违背了市场化的初衷,损害了公众利益。世界银行报告称,我国通行费占人均GDP
超过2%,居世界之首,美国不到0.3%[15]。“一些高速公路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10倍

以上。”[16]据谷歌地图统计,全国平均不到4千米就有一个收费站,每千米收费近千万元,每米收费

近万元,有媒体称这“堪称举世罕见的最暴利的产业”[17]。延长收费年限成为牟取暴利的主要手段

之一。虽然国家对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年限有明确规定,但现实情况是普遍超过规定的收费年限。
广东省74个非经营性收费站中,预测还贷期超过30年的有33个,超过100年的有6个,其中河源

江面收费站收费期长达756年[15]。《中国经济周刊》通过对目前在A股公路板块上市公司2010年

年报进行梳理发现,全国19家主营业务包括路桥收费项目的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为59.14%,平
均净利率也高达35.51%。而在同期,上市券商的平均毛利率为47%,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平均毛利

率仅在10%~20%之间。这19家公司职工95%是收费作业人员、服务区人员、工程养护人员,拥
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不到一成,平均年薪超过10万元。为了保障公司收益,有的公司已经将业务资

金投向了广告、房地产等行业[17]。

四、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路径选择

公共服务市场化出现的问题,偏离了市场化的初衷,影响公共服务的改进。我国公共服务市场

化正处在发展阶段,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吸取中外实践的教训。
(一)公共权利保留: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合法性依据

公共服务是公共权利,是政府合法存在的理由,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核心公共权利必须保留,不
能交由市场。台湾学者认为,在现代宪法基本原则、价值的基准下,公共性系以保障国民基本人权

为目的,并以民主主义为实现手段[18]。政府在推动公共服务市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公共服

务是政府的职责,不能无限缩小政府的职责,扩大市场的边界。对于核心公共服务,政府必须保留,
不得市场化。如果公共服务被随意市场化,民众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民众在被抛弃的同时,
政府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是一个前提,政府提供不足或无效,则市场予以补

充。政府的初始职能并不多,主要是国防、维持社会秩序、税收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社会

职能逐渐进入政府职能,而且越来越多,政府不堪重负,进而主动提出市场化改革。因此,市场化可

以逆向进行,首先从最后进入政府的职能开始,先将这部分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剥离,予以市场化。
(二)公平: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本原则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动因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市场化也的确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
无论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是生产的效率都有明显的提高,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大幅度增加,财政

负担大大减轻。但是,过分强调效率、经济和效能,损害了公平与正义,民众不愿意接受。台湾学者

张晋芬在考察台湾公共服务市场化后认为,市场化只不过是政府将成本、效率的观点和丢包袱的心

态作为推动市场化的理由,这牺牲了社会公平的原则[19]。在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且财政无力负担



时,政府将公共服务推向市场,符合效率原则。然而,即使是这种情况,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必须由政

府提供,甚至由政府生产。尽管这样可能不符合经济、效率和效能原则,但是它符合公平与正义原

则。因此,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时候,必须权衡公平与效率,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坚持公平的原则,首
先由政府提供和生产,非基本公共服务可由市场补充。

(三)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市场化决策保障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公众参与在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是面

向公众的,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市场化的好坏最终是由公众来评价而不是政府官员和企业。
“能否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获得‘最好的’结果,取决于公民能否获得信息,并能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

自由而公开的讨论,而不是依赖于精英集团的偏好或者局限于选任代议者的审慎决断。”[20]公共服

务市场化应当充分公开信息,让涉及服务的公众充分讨论,参与政策和方案的制定,在监管机构中

应当有公众代表。这不仅是科学与民主原则的要求,也是防止过度市场化和腐败的有效措施。就

现有情况来看,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市场化项目鲜有公开进行的,公众很难参与,只是在私人企业要

求调整价格,监管部门才不得不按照《价格法》举行听证时,公众才有机会参与,不过参与的是见证

涨价。
(四)监管: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技术支撑

公共服务市场化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行为转变成市场行为。政府可以不以营利为目的甚

至不计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但是,资本追逐高利润的本质决定了私人企业必然会以最低的成本提

供并非优质的公共服务。经验表明,监管制度决定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成败,良好的监管是公共服

务市场化的重要保障。E.S.萨尔瓦斯认为,“腐败不仅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出售中,也可能发生在公

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政府的承包合同、特许经营权和补贴可以通过贿赂、串谋和勒索来获

得。”[12]324一般而言,采用竞争性方式尤其采取招投标选择公共服务生产者是有效监管的基础。严

格的招标选择生产者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有效方式,不成功的市场化项目基本上都涉及腐败,而
腐败主要发生在生产者选择环节。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的项目协议也是至关重要的,协议应当坚

持公共服务的生产不得追求不合理利润,应当约定成本构成以及利润计算方式,使利润保持在一个

合理的范围。过低的利润要么没有企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要么过分压低成本,降低服务质量,收
取过高费用,这些都不是市场化的初衷。做好监管准备也是很重要,充分的准备可以避免企业的绑

架或威胁,保证公共服务的持续、稳定。最后要明确争议的解决方式及其法律的适用,公平合理地

解决争议为政府和企业双方提供了安全预期,这有利于双方共同遵守约定,也为将来的项目起到示

范作用。
(五)公共部门改革: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动力

公共服务是政府基本职责,市场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公共服务项目,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而不是推卸责任。“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当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弱

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在有些情形下,私有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对公

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14]545因此,在寻求市场化的辅助作用的同时,公共部门应

当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发展。在坚持公平的原则下,政府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技术和经验。新公

共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强调政府组织的公共性价值取向与市场价值取向相结合。政府并不是外

在于市场,而是市场的一个内在变量,政府行为必须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

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将一些企业管理理念引入公共部门,视民众为顾客,精简公共部门人员,
提高公共部门效率,以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六)法制:公共服务市场化成功的保障

公共服务市场化必须有法制保障,否则公共利益就会遭受损害,背离市场化的初衷。对于核心

公共服务,政府不得市场化。这需要国家立法,不得任由政府决定。台湾学者许宗力认为,公共服



务市场化必须有法律许可,因为其内容涉及最基本的民生给养[21]。凡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比较成功

的国家和地区,法制都非常完备。1706-1707年,英格兰成立了第一个“收费公路信托”。它成立

之后通过了100个法案。到19世纪40年代,有效的公路收费法案接近1000个。1773年,英格兰

颁布了《公路收费法案》[22]。市场化不成功的案例,都与法制建设滞后相关。目前,我国尚无公共

服务市场化基本法律。在国家层面仅有2004年出台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在地方

上,深圳、成都、上海等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鉴于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现状和趋势,国
家应当尽快出台一部法律,明确规定核心公共服务不得市场化,市场化必须以公益为价值取向,并
对市场化的内容、程序、方式、双方权利和义务、监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作出原则规定,然后国务

院及其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配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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